
学业预警

学期基本学业标准为每学期需取得规定课程（包括必修课、选修课和实践课）

学分最低不少于 14 学分，其中寒假实践学分归在下一年春季学期学分中，夏季

小学期、暑假实践课学分归在同年秋季学期学分中。学生一学期中取得学分未达

到学期基本学业标准的，学校给予一次“学业警示”。按规定，学生连续两次或

累计三次受到“学业警示”的，应予退学处理。“学业警示”由学生所在学院主

管院长签发，学生所在学院负责在签发后三个工作日内送交学生本人，并报教务

处备案。具体流程如下：

 学校根据学生所属年级培养方案的要求确定学生在各个学期的基本学业标

准，并在学生所属年级的执行版培养方案中予以明示。

 每学期开学初，补考结束并且成绩全部出来以后，将开始做上一学期的学业

警示工作。

 学业警示的学生范围为我校普高本科学生、双培生，不包括留学生和来我校

交流学生。

 学业警示工作开展时，先由学院与学生核对学分，无误后经学院与教务处审

核，对符合学业警示标准的学生给予学业警示，由学院负责给学生签发“学

业警示通知书”并告知家长，学生和家长收到通知后，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

将“学业警示通知书”的存根联和回执联填写好并返回，学院收齐后报教务

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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